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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考江湖传言：欲过司考，必备三宝！
这个三宝，实际上是指：教材、真题、法条。
    教材：由3本书构成。
不是指大学传统的教科书，而是指专门为司法考试卷一、卷二、卷三考试的内容而编写的辅导教材。
一般由多年从事司法考试辅导的老师，以自己的授课讲义为基础编写而成。
    真题：1本书。
历年真题的汇总，包括详细解析。
司法考试七年来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重者恒重！
”，许多的知识点在重复考，认真研究、多遍习练历年真题是所有考生的必做功课。
    法条：2本书。
涵盖司法考试大纲规定的所有法律所构成的“法律法规汇编”以及以这些法规汇编为基础所精选的“
重点法条”。
司法考试80％的考点是以法条为基础形成的，这也是充分体现司法考试务实性的一个表现。
    有了“三宝”还不够，必不可少的是新起点独创的、短时间内提分效果最明显的“独门暗器”：论
述题模板法答题技巧。
    论述题模板法答题技巧：1本书。
经过简单的训练，神奇地将令人头痛的论述题变成了简单的填空题。
    司考三宝：教材、真题和法条就像美军海军陆战队所配备的基本武器——长枪、短枪和匕首；而我
们的“模板法”则是威力强大的两颗手雷，在关键时刻作用巨大。
对于任何一个备战司考的学员来说，这四样东西是必需的标准配置，缺少任意一种，都会给备考活动
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我们的“七书战司考”系列丛书正是按照教材、真题、法条以及论述题模板法答题技巧这四种标准
配置，经过四年的摸索，科学组合而成的七本书。
七书战司考，一本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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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本条关注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监督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
2.立法会制定的法律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无须向国务院备案。
3.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将立法会制定的法律发回，而不能直接撤销。
4.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回的法律仅限于不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
系的条款的法律。
5.备案，不是批准，因为备案不影响效力。
6.发回的法律，向后失效，一般不向前追溯失效。
核心法条第十八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条规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全国性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凡列于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
意见后，可对列于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减，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
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
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
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关联法条《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八条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条
规定的澳门原有法律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帝J定的法律。
全国性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
凡列于本法附件三的法律，由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
意见后，可对列于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减。
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应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规定不属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
。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澳门特别行政区内发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不
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时，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
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
考点点拨1.根据本条，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法律包括：（1）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特别行政区原有法律
、立法会制定的法律（第18条第1款）；（2）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第18条第2～3款）；
（3）在特殊情形下实施的全国性法律（第18条第4款）。
2.对本条第3款注意以下两点：（1）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的内容；（2）对列入基本法附件
三的全国性法律作出增减的法定机关。
3.对本条第4款注意以下四点：（1）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机关是中央人民
政府，而非全国人大常委会。
不要混淆。
（2）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前提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决
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
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而非国务院。
（3）决定特别行政区进人紧急状态的前提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
统一或安全的动乱。
（4）本款的“有关全国性法律”应当限于战争方面的法律和紧急状态方面的法律。
核心法条第十九条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除继续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外，对香港特别行
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起点七书战司考系列之五>>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起点七书战司考系列之五>>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重点法条其实是一本“多余”的书。
说它多余，是因为一个欲过司考者完全有能力把第六本书法律法规“变成”这本重点法条。
当你把法律法规弄成重点法条这个样子的时候，司法考试内容的70％一法条，岂不尽在掌握之中？
又怎么会过不了司法考试呢？
！
现在省去了大家归纳整理的时间，那就集中精力研读它吧！
　　——张合功大家都知道试卷四会考案例，但似乎从2006年开始，案例题并不“专业”地来出题考
试了，06、07、08三年仅仅考了20分的纯案例。
但考生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卷四每年高达100分左右的简答题，其实就是小的案例。
熟悉、掌握这种题型的答题技巧，对于通过司法考试意义重大啊！
　　——张合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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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国家司法考试重点法条组合》：“七书战司考”系列丛书的作者与编辑团队非常强大。
作者均是活跃在司考第一线的辅导名师，如：杨艳霞、席志国、侍东波、杨帆，李毅、司艳丽、吴鹏
、张合功等。
编辑团队全是经过司法考试考场的洗礼。
并且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的法学硕士，如：周浩昊、金竞、李吴、汪艳琴、刘宗珍、李海燕、魏大众
、万超、郝霞、孟思凡、陶丽博、蒋贵荣、范开花、张晓东、鲍菡、刘文军、王晨、梁渲晶、郭丙丽
、王志强等。
他们从考生的角度对“七书战司考”系列的七《2010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进行“偏重实战”
方面的编辑、整理，使得本套书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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